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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葛文耀、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曲建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丁逸菁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５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珺 曾巍

联系地址 上海市保定路

５２７

号 上海市保定路

５２７

号

电话

０２１－２５０１６０００ ０２１－２５０１６０５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５１２９７４８ ０２１－６５１２９７４８

电子信箱

ｆｅｎｇｊｕｎ＠ｊａｈｗａ．ｃｏｍ．ｃｎ ｚｅｎｇｗｅｉ＠ｊａｈｗａ．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３，５７６，６０７，５６２．８７ ３，０９３，９５６，６３３．８４ １５．６０ ２，６９７，１１５，３３４．０７

营业利润

４３５，７１５，８０７．６５ ２９２，０６３，２９７．２７ ４９．１９ ２８５，７６８，１６４．８７

利润总额

４５２，２５８，８０３．１８ ３０２，３２４，８４３．６１ ４９．５９ ２９４，５３１，０６８．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１，２５３，９５４．０４ ２７５，６３０，７２５．１９ ３１．０６ ２３３，２８５，６５５．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３４５，８０２，６４２．８０ ２６７，５４３，３６２．７８ ２９．２５ ２２５，６８４，９３１．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７，０９７，３４８．００ ３２８，６４１，３５４．１８ ５．６２ ４５１，８４９，９６３．２８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２，５４６，７８３，３９２．８２ ２，１２２，３４４，２８８．３３ ２０．００ １，８６３，６５１，８８３．００

负债总额

７６５，０６１，９５８．３８ ６０４，４２３，７５７．５７ ２６．５８ ４９５，０６２，２７９．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７５８，７５５，２６１．７５ １，４９６，７０４，２１６．４３ １７．５１ １，３１９，７３７，７１４．２１

总股本

４２３，０１１，００４．００ ４２３，０３２，０６４．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５，５４６，９０５．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５ ０．６５ ３０．７７ ０．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５ ０．６５ ３０．７７ ０．５５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２ ０．６３ ３０．１６ ０．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３３ １９．８７

增加

２．４６

个百分点

１９．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１．３７ １９．２８

增加

２．０９

个百分点

１８．８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８２ ０．７８ ５．１３ １．０７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１６ ３．５４ １７．５１ ３．１２

资产负债率

（％） ３０．０４ ２８．４８

增加

１．５６

个百分点

２６．５６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４３１，０４７．１５ １，７５２，６７６．２８ －１，３３７，７０１．５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６，３００，９８３．５３ ６，９５６，１９０．９７ ９，２４０，３３８．９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１，６６９，１４６．８３ １，５５２，６７９．０９ ８６０，２６６．１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６８７，２９４．０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５５，１４４．０６ －５４５，５５９．７０ －４０１，１９８．４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１９，９２１．９２ －１，６２８，６２４．２３ －７６０，９８０．４５

合计

１５，４５１，３１１．２４ ８，０８７，３６２．４１ ７，６００，７２４．６２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８，２７３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８，６６８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上海家化

（

集团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８．３８ １２０，０６０，１８８ ０

无

上海久事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９０ ２０，７２８，５７１ ０

无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

司

国有法人

４．９０ ２０，７２８，５７１ ０

无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３．０７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２．８９ １２，２０９，１７３ ０

未知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２．４８ １０，５０５，６７７ ０

未知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８２ ７，７１３，２３３ ０

未知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５８ ６，７００，０８０ ０

未知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２ ５，９９７，３３９ ０

未知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３４ ５，６７７，７５１ ０

未知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上海家化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６０，１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久事公司

２０，７２８，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２０，７２８，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２０９，１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０５，６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７１３，２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００，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９７，３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６７７，７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同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公司未知

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１

、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

３５．８

亿元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１５．６％

，其中化妆品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

１５％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１９．３％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３０．５％

，财务费用为净收入

１１１２．３

万元，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４９．２％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１．１％

。

２

、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２０１１

年是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改制年。 在上海市政府的安排下，上海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让了其持有的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由国有控股企业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企

业，公司的机制将完全市场化，有利于本公司更好地面对和迎接中国日化市场激烈的竞争。

２０１１

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极为复杂的一年，企业运营面临着通货膨胀、人力资源

成本上升、银根收紧等问题。 但我们相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会逐步转变为消费占主导的

模式，消费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 上海家化作为中国日化市场上本土的龙头企业，

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因此，面对

２０１１

年剧烈变化的市场环境，公司管理层继续加大营销

投入，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和终端，积累品牌资产，扩大市场份额。 同时不断推出新品、优化产

品结构，坚持以不断创新来创造和满足消费者需求。 面对原材料上涨的局面，管理层通过持

续采取优化措施，有效控制、降低供应链成本，聚焦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环节，努力将规模转

化为经济效益，基本上化解了原材料上涨带来的影响，并没有简单地将成本上涨的压力转

移到消费者那里了事，而是进一步提高产品性价比，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依旧保证了公

司整体毛利率的提升。

在品牌建设方面，大流通品牌六神增长达到预期，沐浴露的良好表现打开了六神品牌

的增长空间；美加净品牌继续开发了一系列适销对路的新品，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带动了

整个品牌的销售收入增长。

在细分化品牌方面，佰草集新推出了新七白焕新系列、男仕君恒抗衰系列、肌活新颜面

膜等新品，同时继续提高营销传播力度，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好感度与忠诚度，使得销售

收入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佰草集在欧洲市场也取得长足的进步，逐步形成了一批稳定

的客户群；高夫品牌加大了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力度，全面扩展渠道，努力提高单产，再

一次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电子商务渠道销售本年度也取得了大幅的增长，为家化产品在

这新兴渠道的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年度公司品牌又获得了多个奖项，具体如下：

品牌或产品 奖项 颁奖者

佰草集 中国化妆品最佳品牌奖

《

化妆品报

》

佰草集太极日月蕴美精华 年度精华产品 时尚

Ｃｏｓｍｏ

美容盛典

佰草集防晒乳液 最具购买欲大奖

ＰＣｌａｄｙ

佰草集汉方

ＳＰＡ

“

Ｂｅｓｔ ｏｆ ｂｅｓｔ

罗博之选

”

ＳＰＡ

类

大奖

２０１１

年度罗博报告

高夫聚能醒肤乳液

２０１１

年第七届男士体面大奖

“

年度最佳基本面霜产品超级

人气奖

”

《

Ｍｅｎ

’

ｓ Ｈｅａｌｔｈ

男士健康

》

高夫容耀抗皱精粹密集精华液

２０１１

年度美容大奖

“

年度男士

精华产品

”

《

时尚

·

ＣＯＳＭＯ

》

雙妹

第七届中国最佳品牌建设案例

优秀奖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

和全球最大

的 综 合 性 品 牌 咨 询 集 团

Ｉｎｔｅｒｂｒａｎｄ

２０１１

上海设计展城市经典传承

奖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化妆品唯美奖最佳设计奖

《

化妆品报

》

雙妹夜上海香水

２０１１

年度

Ｐｅｎｔａｗａｒｄｓ

铜奖

Ｐｅｎｔａｗａｒｄｓ

机构

雙妹玉容霜

２０１１

年度品味盛典最具名媛风

情美颜产品

鲍尔传媒

《

品味

》

杂志

美加净

“

２０１０

年度全球消费者信赖的

中国化妆品行业十佳优秀自主

品牌

”

奖

中国国际商会

、

中国优秀自主

品牌国际联盟

美加净凝脂倍润护手霜

“

２０１１

年度美容天后奖手部护

理天后

”

Ｏｎｌｙｌａｄｙ

女人志

六神宝宝

第二届

“

Ｐａｒｅｎｔｓ

品牌之星

”

品牌

卓越奖

《

父母世界

／

宝贝世界

》、

父母网

六神宝宝祛痱系列

２０１１

“

夏季宝宝祛痱产品评测

”

消费者最信赖祛痱品牌奖

摇篮网

六神清凉美白沐浴露 最佳产品购买奖 新加坡

《

Ｗｏｍｅｎ＇ｓ Ｗｅｅｋｌｙ

》

家安空调消毒剂

《

咆哮谍战剧

》

视频

首届

“

金瞳奖微电影节

”

最佳剧

本提名奖

新浪

、

广告门

可采复颜紧致养颜贴

（

灵芝上

品

）

２０１１

年度紧致面膜类

“

最具购

买欲

”

奖项

。

ＰＣＬＡＤＹ

本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为

３．５

亿元，比上年增加流入

１８４６

万元，本年度外

围资金紧张，公司适当放宽信用政策以促进销售，导致应收账款上升及存货储备增加，对经

营性现金的流量产生了影响。

本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为

１．３

亿元，比上年减少流出

１３５３

万元，本年度主

要流出为收购上海酿造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股权的支出

６３０１

万元及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出

９０８０

万元。

本年度公司筹资活动带来的现金流出为

１．１

亿元，比上年度小幅减少，主要流出为红利

支出。

公司财务继续保持稳健、良好的状况。

３

、科研创新是公司发展的源动力

在科技创新方面，上海家化技术中心是

１９９９

年国家经贸委等部门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国家人事部

２０００

年批准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现有科研人员

１６０

多人，其中博士及

博士后

７

人。 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起一直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

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１

年公司科技开发投入的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３％

以上。

技术中心

２０１１

年完成各类产品开发项目共

４００

多项，其中新产品开发达

９８

项。 新产品销

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总收入的

３０％

左右。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专利申请数达

６６

项，其中国外申请

４

项，发明专利

１２

项；

２０１１

年企业授权专

利

６０

项，其中国外授权的专利

１

项，发明专利

３

项。

技术中心不断加强产品储备和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 通过国内产学研结合和国际合

作，积极开展技术与产品创新工作。

２０１１

年开展了应用基础研究、对外合作研究等

２５

项研究

项目。

公司在加强技术与产品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参与推动行业技术发

展方面的工作。

２０１１

年公司技术中心主持或参与制定了《化妆品中锆的测定》等

３

项国家标

准和《上海市化妆品清洁生产管理规范》

１

项上海地方标准的编制，为促进行业发展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４

、注重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环境保护方面，公司本着切实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并根据市经委、环保局等相关部

门的有关要求，坚持不懈地在节能、降耗和减排方面持续改进工作。

２０１１

年公司在中央工厂

通过中央空调系统改造、纯水制造车间浓水回收利用等工程项目的开展及员工的环保节能

教育等工作持续降低能耗，同时公司总部办公楼启动供热系统节能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工程

改造，大大降低了办公楼耗能量。

２０１１

年全年中央工厂在产值同比增长

２２％

的前提下，在能

耗方面，万元产值水耗上升

７％

，电耗上升

３％

，煤耗上升

３％

，大大低于产值增长幅度。

５

、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公司面临的竞争格局

（

１

）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公司面临的竞争格局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日化市场规模（零售额）（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为预测值）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市场规模（零售额）复合年均增长率

＝１１．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市场规模（零售额）复合年均增长率

＝８．１％

资料来源：Ｅｕｒｏｍｏｎｉｔｏｒ Ｂ＆Ｐ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

人民币：百万元

其中护肤品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市场规模（零售额）复合年均增长率

＝１６．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市场规模（零售额）复合年均增长率

＝１０．１％

彩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市场规模（零售额）复合年均增长率

＝１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市场规模（零售额）复合年均增长率

＝７．９％

洗浴产品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市场规模（零售额）复合年均增长率

＝６．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市场规模（零售额）复合年均增长率

＝４．０％

（

２

）行业集中度分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全国日化企业前四名企业和前八名企业的市场销售（零售额）占比比较

备注：该数据是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行业竞争集中度。 如：

２０１１

年日化行业前四大企业

的市场销售（零售额）总和占全国市场销售（零售额）的

３６．５％

（

ＣＲ４

），前八大企业的市场销售

（零售额）总和占全国市场销售（零售额）的

４７．４％

（

ＣＲ８

）。

（

３

）机遇与挑战分析：

机遇

１

）日本、韩国和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３０００

美元时，化妆

品的消费增长就进入了快车道，无论是洗发水还是护肤品，都将快速增长，但当人均

ＧＤＰ

超

过

２

万美元时，增速就将明显回落，进入稳定期。 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情况以及政府公布的

“

５

年收入倍增计划”，中国化妆品的发展期还能持续至少

１０

年；

２

）未来中国经济将从过去的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有利于消费品行业的整体发展；

３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为本公司提供了市场化的机制，吸引人才能力加

强，为公司的发展打开了空间。

挑战

１

）中国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已经逐渐放缓；

２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３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受教育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影响，意愿不强；

４

）恶性竞争、不正确信息的快速扩散等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５

）营销传播的复杂性、难度和成本逐年提高。

６

、公司未来发展所需完成的重要课题和

２０１２

年目标：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将站在改制后的新高度上，借助改制后的体制机制变化，充分利用内外部

资源，发挥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机制优势，推进业务和投资全面发展。 拓展公司销售、毛利

和利润增长来源，切实提高危机意识、压力意识和紧迫感，大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努力提

高对化妆品营销规律的认识，提高发现营销问题的敏感性和解决营销问题的行动力和推进

力。

公司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提高竞争力，推动公司持续发展。

（

１

）充分利用内外资源和优势，提升公司整体研发

／

创新水平

制定新形势、新要求下的研发战略；对新产品开发流程进行完善；建立针对开发不同类

型和创新要求的新产品的组织机构并提供保障；培养组织创新能力；加强对外合作、共同开

发以及

ＯＤＭ

的实施。

（

２

）大幅提升传播效果和效率，增强品牌传播力

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和新起点新高度上，深入研究传播趋势和规律，优化传播方式组合

和传播资源分配，大幅提高传播对销售和品牌的拉动作用，提升传播的投资回报率；努力提

高营销传播内容生成的水平，确保有针对性、有吸引力、竞争力、有销售力的传播内容的生

成。

（

３

）进一步完善充满活力的人事制度，提升组织能力

建立公司级的人才地图；根据能力考评项目的结果，有目的的推进公司员工业务素质

的提高；探讨建立选拔人才的创新机制，建立能出能进、能下能上的人事制度。

同时，公司还将在营销管理、海外市场开拓、产品质量、供应保障等多方面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保障经营目标的实现。

２０１２

年公司管理层力争实现营业收入不低于

３９．４

亿元， 其中化妆品销售收入实现两位

数增长，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长幅度不低于

２５％

，保持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回报广大股东

的长期支持与厚爱。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１．

工业

１，２２９，１８１，０１２．１４ ５８６，９７１，４３８．３１ ５２．２５ １８．０５ ９．４５

增加

３．７５

个

百分点

２．

商业

３，３８３，６７３，４０４．４４ １，９７８，８８６，９３８．３３ ４１．５２ ３．２５ －５．８９

增加

５．６８

个

百分点

３．

旅游饮食

服务业

２７，２７１，７６９．５５ １，６６６，３０３．４７ ９３．８９ ５４．６５ ７３．５２

减少

０．６６

个

百分点

减

：

公司内

行业间相互

抵销

－１，４４６，７４９，２６８．２４ －１，４１４，５２１，７８９．２６

合 计

３，１９３，３７６，９１７．８９ １，１５３，００２，８９０．８５ ６３．８９ １４．４５ ４．７１

增加

３．３６

个

百分点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除本年度被清算注销的子公司上海佰草集美容服务有限公司、新设立的上海家化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本年购入的上海市酿造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外，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上

年度一致。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在公司欧陆厅召开，应

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葛文耀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听取：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并一致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四、审议并一致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并一致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一致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２８

，

７６２

，

７５８．４４

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母公司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为

４２

，

８７６

，

２７５．８４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８０

，

６４９

，

６２１．４０

元，减去已分配利润

１０５

，

７５８

，

０１６．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７６０

，

７７８

，

０８８．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公

司公告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４

元现金红利（含税）。 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及支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支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酬为

１５８

万元（不包括税

费及会计师前往各地子公司现场审计的差旅费）； 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关联董事葛文耀、曲建宁、冯珺回避表决，

３

名董事参与表决，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三届十九次、 三届二十五次董事会有关决议，

公司以定向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方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股权激励对象授予《上海家

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中的股票共计

５６６

万股，有关股份登记

手续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及

１２

月完成。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中第十九条规定，授予日

起

２

年，为限制性股票禁售期。 禁售期内，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就该等股

票分配的股票红利）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第二十条规定，禁售期满次日起的

３

年为限制性股

票解锁期。 本计划设三个解锁日，依次为禁售期满的次日及该日的第一个、第二个周年日

（遇节假日顺延为其后的首个交易日）。 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必须满足下列条件，限制性股

票方可解锁：

１

、上海家化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经董事会审查，公司满足上述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满

足授予

／

解锁条件的同时，激励对象获授

／

解锁限制性股票须未出现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存在公司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被公司做出书面处理决定的；

（

５

）根据公司绩效评价制度，相应年度绩效评价不合格的。

第二十七条规定，在本计划最后一批限制性股票解锁时，担任公司董事和

／

或高级管理

职务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２０％

（及就该等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 应根据其担

任董事和

／

或高级管理职务的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确定是否解锁。

经董事会审查，本次解锁对象满足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期考核结果符合解锁要求。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股份解锁的有关事宜。

九、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修订稿）》第三十一条规定：

当激励对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发生当年可解锁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按

本计划解锁，其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根据本计划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

１

）因公司裁员等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或者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到期终止的；

（

２

）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

３

）除上述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原因外，因其他原因导致激励对象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或虽担任公司职务，但所任职务不属本计划激励对象范围的。

第三十二条规定：

对于本计划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在每个解锁日之后以激励对象参与本计划时

购买股票的价格统一回购并注销。

现公司有

１

名激励对象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 出现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三十一条

中规定的情形，根据《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有关条款

和《授予协议》，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权激励股票，

数量为

１０５３０

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４０２３０

元，折合每股

３．８２０５

元。 并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

有关事宜。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有关规定，拟修订《公司章程》。

原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

公司发起人为：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上实日用化学品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广虹（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惠盛实业有限

公司。 出资时间为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修改为：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

公司发起人为：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１１４９９．６

万股、上实日用化学品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

１１４９９．６

万股、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１１３．０５１５

万股、福建恒安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

１８８８．８０９３

万股、上海广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０．４６５２

万股、上海惠盛实业有

限公司持有

７４７．４７４

万股、社会公众股

８０００

万股。 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并一致通过《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文件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二、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

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和

上海证监局沪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文《关于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

通知》，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有效防范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内幕交易，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四届三次董事会通过

的《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上海家

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十三、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进行投资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资金，满足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回报股东，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根据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５

日批准累计

总额不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项目，其中单项投资数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含

５０００

万）

书面报告董事会，单项投资数额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含

１

亿元）报董事会审议。

为提高公司资金收益率，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授

权公司总经理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５

日进行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的本金无风险

的固定收益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回购、银行理财产品等短期投资项目。

十四、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申请人民币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资金需求，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口支行申请壹亿元人

民币贷款授信额度，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伍仟万元人民币贷款授信额度，向建设银行

上海市虹口支行申请壹亿元人民币贷款授信额度，向民生银行上海徐汇支行申请伍仟万元

人民币贷款授信额度， 向深圳发展银行上海花木支行申请伍仟万元人民币贷款授信额度，

有效期皆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授权董事长葛文耀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办理

贷款事宜。 授权有效期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十五、审议通过《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葛文耀、曲建宁、吴英华、冯珺回避表决，

２

名董事参与表决，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效调动

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交的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张纯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议

案。 公司监事会对该计划中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监事会认为，

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符合有关规定，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核查意见请见本公司监事会

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

该议案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及《上

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附后。 激励计划（草案）

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六、审议通过《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葛文耀、曲建宁、吴英华、冯珺回避表决，

２

名董事参与表决，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文件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该议案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

议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葛文耀、曲建宁、吴英华、冯珺回避表决，

２

名董事参与表决，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具体实施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提请股东大会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

宜向董事会授权，授权事项包括：

１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

１

）确认激励对象参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激励对象名单及其授

予数量，确定标的股票的授予价格；

（

２

）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

并办理授予股票和解锁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３

）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的全部事宜；

（

４

）因公司股票除权、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标的股票数量、授予价格时，按照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调整；

（

５

）在出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所列明的需要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时，办理该部分股票回购注销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６

）在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条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

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会或

／

和相关监管

机构的批准的，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

７

）在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可决议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８

）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

９

）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委任收款银行、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

（

１０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必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要由股

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２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

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

件；以及做出其认为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

宜。

３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该议案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７日

附：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依据《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拟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发表意见如下：

一、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

体资格。

二、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中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人员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

的规定；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内容符合《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

锁安排（包括有效期、授权日、锁定期、解锁期）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五、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

力；使经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

并最终提高公司业绩。

六、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有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时，关联董事葛文耀、吴英华、曲建宁、

冯珺均回避表决。

七、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上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 张纯

２０１２年４月５日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本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家化”、“本公司”或

“公司”）《公司章程》制定。

２

、本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拟授予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８４０

万股（以最

终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拟授予股票数量占本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前股本总额

４２３０１．１００４

万股的

６．７１％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８０

万股，占本计划拟授予股票总量的

９．８６％

。预留

股份在本计划首次授予日次日起

１２

个月内进行授予，到期未授予的额度将不再授予。 股票

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上海家化普通股。

３

、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董事会审议本计划（草案）决议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海

家化股票均价

３２．８２

元

／

股（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５０％

，

即

１６．４１

元

／

股。预留股份授予价格依据授予该部分股份的董事会会议决议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

海家化股票均价的

５０％

确定。

４

、上海家化在本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若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现金或股

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或配股等事宜，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数量、授予价格将做

相应的调整。

５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激励对象为

３９８

人，占员工总数的

３８．１％

，均为公司董事会认

定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预留股份的激励对象的确定标准与首次激励对象相同。

６

、授予日： 本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

事会确认授予条件成就后予以公告，该公告日即为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公司应当在

董事会确认授予条件成就公告后的

３０

日内完成授予、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预留股份的授

予日则以审议授予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其授予日。

７

、本激励方案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计算的

４８

个月，其中禁售期

１２

个月，解锁期

３６

个月。

（

１

）自激励对象获授相应限制性股票之日（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为锁定期。 锁定期内，激

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锁定，不得转让，符合《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第三条的规定。

（

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满

１２

个月起至

４８

个月为解锁期。 在解锁期内，若达

到本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可分别在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至

２４

个月

内、

２４

个月后至

３６

个月内、

３６

个月后至

４８

个月内分三期申请解锁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

的

４０％

、

３０％

和

３０％

。

预留股份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内授出。 在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若达到本计划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可分别在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至

３６

个月内、

３６

个月后至

４８

个月内分两期申请解锁所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５０％

和

５０％

。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窗口期、 业绩条件分别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期、

第三期解锁一致。

（

３

）在解锁期内，激励对象可在董事会确认当期达到解锁条件后，在董事会确定的解锁

窗口期内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在窗口期内未申请的当期解锁部分视为放

弃，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４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并由公司回购后注销。

８

、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标的股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１

）上海家化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Ａ

、最近

１

个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Ｂ

、最近

１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Ｃ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Ａ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Ｂ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Ｃ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Ｄ

、在任职期间因犯罪受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或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员

工手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

９

、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解锁期内，激励对象申请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标的股票的解

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１

）上海家化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Ａ

、最近

１

个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Ｂ

、最近

１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Ｃ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公司业绩条件

本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 本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锁，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在解锁期内满

足本计划的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

标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绩效考核目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第一次解锁

２０１２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

１５％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５％

第二次解锁

２０１３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

１５％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６％

第三次解锁

２０１４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

１５％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９５％

预留股份分两期解锁，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的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

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绩效考核目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第一次解锁

２０１３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

１５％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６％

第二次解锁

２０１４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

１５％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准

，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９５％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二者孰低作为计算依据。

（

３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Ａ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Ｂ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Ｃ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Ｄ

、在任职期间因犯罪受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或违反公司规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员

工手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的。

１０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规定的解锁条件，则该年度应予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公司将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未能解锁的标的股票。 非因公司

业绩考核达不到规定的解锁条件的、或按本计划规定需要调整回购价格的，其回购价格按

本计划相关条款确定。

１１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应自筹认购标的股票所需资金，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

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１２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上海家化股东

大会批准。

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海家化

、

本公司

、

公

司

指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本计划

、

本激励计划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指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限制性股票 指

在满足本计划的授予条件时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按授

予价格授予激励对象的上海家化

Ａ

股股票

。

该等股票在授

予激励对象后按本计划规定锁定

、

解锁

。

激励对象 指

被选择参加本激励计划的对象

，

该等对象可以根据本激励

计划获授一定数量的限制性股票

。

标的股票 指

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按授予价格获授的上海家化限制

性股票

授予日 指

本计划经过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

，

由公司董事会确认授予条件成就后予以公告

，

该公

告日即为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

预留股份的授予日

则以审议授予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预

留股份的授予日

。

认购 指

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以预先确定的授予价格和条件购

买上海家化股票的行为

回购实施日 指

激励对象出现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其限制性股票情形的

，

公司将回购并注销这部分标的股票

，

回购实施日为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该等回购标的股票事项后的的公告日

授予价格 指

上海家化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时确定的

、

激励对象

购买上海家化股票的价格

锁定期 指

在授予日后

１２

个月内

，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

该等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

式转让

；

激励对象因限制性股票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以

应付股利的形式代管

，

并于相应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向激励

对象支付

。

解锁期 指

锁定期期满即进入解锁期

。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在解

锁期内按本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解锁

。

解锁后的限制性股

票可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由激励对象自由处置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指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二者孰低者为依据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

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

有效期 指 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计算的

４８

个月

董事会 指 上海家化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上海家化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家化股东大会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管理办法 指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上市规则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公司章程 指

《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考核办法 指

《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效调动

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制定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１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核批准实施本《激励计

划》及本《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２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是本《激励计划》的执行管理机构，下设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激励计划》，报股东大会审批和主管部门审核，并在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内办理本《激励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

３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是本《激励计划》的监督机构，负责对本《激励计划》的

实施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进行监督。

４

、独立董事应当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发表独立意见，并就本《激励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B032版）


